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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冠病毒疫情期間
勞動者之權益維護

Q2：不同省分對於疫情期間用工安排

與復工規定均有不同之規範，用

人單位與勞動者應以何地之規範

為依據？

依照《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 14條規定，
原則是以勞動合同履行地有關規定為準，但在
用人單位註冊地有關標準高於勞動合同履行地
的有關標準時，並且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按
照用人單位註冊地的有關規定執行的，以雙方
約定為準。

Q3：勞動者因疫情原因無法按時復工

或用人單位決定推遲復工期間，

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應如何安排此

期間之工作？

依據大陸中央發布之《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穩定勞動關係支援企業
復工復產的意見》規定，有條件的企業可安排職
工通過電話、網路等靈活的方式在家上班完成工
作任務；對於不具備遠端辦公條件的企業，與職
工協商優先使用帶薪年假、企業自設福利假等各
類假。無法按期到崗而仍以靈活方式提供勞動，
用人單位應依照與勞動者間勞動合同標準向其支
付此期間之工資。

壹、前言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嚴峻，為了完善防疫
措施，避免人群聚集，自大陸中央到地方皆相繼
公布了延長春節假期或延遲復工的通知，前述舉
措固然可成為阻斷病情傳播之有效手段，然而不
論是用人單位的經營活動或勞動者的權益皆不可
避免受到相當程度之影響，諸多法律問題亦隨之
而生。本文主要以大陸現階段之政策為主，就勞
動合同簽訂、履行與變更、勞動者工資發放、勞
動者假期安排、工傷、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以及
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與訴訟共六方面進行分析，但
因各省市均有因地制宜之不同規範，故本文以大
陸中央法規政策為主，地方特別規定為輔，針對
疫情期間勞動者權益保護相關問題以問答形式開
展，期能對勞動者權益維護提供助益。

貳、勞動合同簽訂、履行與變更

Q1：未復工期間，用人單位如何處理

勞動合同續訂事宜？

未復工期間，用人單位若遇勞動合同續訂事
宜仍須妥善處理。考量疫情所造成的客觀條件限
制，在未復工期間，對於勞動合同續訂事宜用人
單位可透過電子郵件或其他線上通訊軟體與勞動
者協商確認；若有續簽勞動合同之情事則待疫情
趨緩後再與勞動者補簽書面勞動合同。

 文《蔡世明》
上海博恩律師事務所律師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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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勞動者因疫情防控措施等因素，

無法按時返崗復工，是否得視為

曠工？

根據大陸中央發布之《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穩定勞動關係支援企業
復工復產的意見》規定，應依照企業是否具有遠
端辦公的條件，安排職工靈活上班或是在與職工
協商後進行休假安排，由此可見，企業在此情況
下不得將職工因疫情防控因素無法按時返崗視為
曠工。

Q5：用人單位未提供口罩或消毒液等

防疫用品，勞動者是否可以拒絕

復工？

除非所在地區或所在行業規定復工時應當提
供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否則勞動者不能僅
以用人單位未提供防護用品為由拒絕到崗；若勞
動者因缺乏防疫用品而不便出行，建議用人單位
與勞動者透過協商解決。

參、勞動者工資發放

Q6：中國大陸延長 2020 年春節假期期

間，用人單位該如何發放勞動者

工資？

依照大陸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延長 2020年
春節假期的通知》要求，將 2020年春節假期延
長至 2月 2日，自 2月 3日起正常上班。延長春
節假期旨在加強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防控工作，
此假期為國家應對疫情所採之特殊措施，屬於特
殊休假而非法定假。而依據人社部發布之《關於
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穩定勞
動關係支援企業復工復產的意見》規定，即針對
延長春節假期未提供勞動之職工仍應依照勞動合
同規定支付工資，對於在延長春節假期因疫情防
控工作不能休假的職工，則應優先安排其補休，
不能安排補休的，依法支付加班工資。

Q7：延遲復工期間，用人單位該如何

發放勞動者工資？

部分省分均有延遲復工之規定，然除上海明
確將延遲復工期間定性為休息日外，其餘省份對
延遲復工期間之性質多未予以明確。在無特別規
定的情況下，建議參照中央之規定，即用人單位
停工停產在一個工資支付週期內的，用人單位應
按勞動合同規定的標準支付勞動者工資。超過一
個工資支付週期的，若勞動者提供了正常勞動，
用人單位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於當地最低
工資標準。勞動者沒有提供正常勞動的，用人單
位應當發放生活費，生活費標準按各省、自治區、
直轄市規定的辦法執行。

Q8：勞動者被確診患有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肺炎者，用人單位該如何發

放勞動者工資？

根據大陸中央之《關於妥善處理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係問題的通
知》中即規定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疑似病人、密切接觸者在其隔離治療期間或醫學
觀察期間以及因政府實施隔離措施或採取其他緊
急措施導致不能提供正常勞動的企業職工，企業
應當支付職工在此期間的工作報酬，並不得依據
《勞動合同法》與職工解除合同。

Q9：用人單位因疫情防控停工停產，用

人單位該如何發放勞動者工資？

根據大陸中央之《關於妥善處理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係問題的通知》，
若用人單位停工停產在一個工資支付週期內的，用
人單位仍應依照勞動合同規定的標準支付勞動者工
資；若用人單位停工停產超過一個工資支付週期，
而勞動者提供正常勞動者，用人單位須給付不得低
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之工資；勞動者若未提供正常
勞動者，用人單位應依據當地辦法發放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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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因防疫因素致使用人單位延遲工

資發放，用人單位應作何處理？

有鑒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不可抗力因素，
用人單位無法事先遇見，若因防疫因素致使用
人單位延遲工資發放，用人單位應即時通知勞
動者，並於復工後即時發放。

肆、勞動者假期安排

Q11：延長春節假期期間是否可安排職

工折抵年休假？

春節假期延長為國家因防疫需求而增加之特
殊假期，並非法定春節假期本身之延續，性質較
近似於特殊之休息日，故應不得折抵年休假。

Q12：延長復工期間是否可安排職工折

抵年休假？

參照《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期間穩定勞動關係支援企業復工複產的意
見》，即「針對不能按期到崗或企業不能開工生
產又不具備遠端辦公條件的企業，與職工協商優
先使用帶薪年假、企業自設福利假等各類假」，
在非常時期需妥善權衡用人單位用工之需求以及
勞動者權益保護，在未明確延遲復工期間性質之
省份，用人單位在與勞動者達成協商一致後，得
安排職工休法定年休假。

Q13：延長假期或延後復工通知之前，

勞動者已申請休假並獲得用人單

位准假者，用人單位應如何處理？

若在政府發佈延長假期或復工通知前，勞動
者已申請休假並獲得用人單位准假者，員工應得
撤回此期間的休假申請。原因一，在於休假系建
立於工作日之基礎上，現階段不論是具有特殊假
期性質的延長春節假期或是各省份之延長復工期

間皆非工作日；原因二，則是勞動者申請休假時
並未預料到疫情之發生，疫情屬於「無法預料且
無法克服」之情事。

伍、工傷

Q14：勞動者於通勤途中感染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是否屬於工傷？

目前僅有《關於因履行工作職責感染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的醫護及相關工作人員有關保障問題
的通知》明確在新冠肺炎預防和救治工作中，醫
護及相關工作人員因履行工作職責，感染新冠肺
炎或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應認定為工傷。大陸《工
傷條例》第 14條規定應當認定工傷的 7種情形
與第 15條規定視為工傷的 3種情形皆無一般勞
動者於通勤中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適用之餘
地。退萬步言，原則上工傷判定標準為在工作時
間、工作場所因工作原因所受到的傷害，對於在
通勤過程中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不應相比擬。

陸、  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

Q15：對不願意復工的勞動者，用人單

位是否可解除勞動合同？

在疫情期間關於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需區
別而論。若勞動者因主觀因素而不願意復工，用
人單位應及時解釋疫情防控政策並說明復工的重
要性，與勞動者溝通協調，勸導勞動者及時返崗。
若經勸導無效或勞動者以其他非正當理由拒絕返
崗，用人單位得依據《勞動合同法》之規定解除
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合同。

Q16：用人單位是否能與疑似患有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之勞動者解除勞

動合同？

根據大陸中央之《關於妥善處理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係問題的通
知》中即規定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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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病人、密切接觸者在其隔離治療期間或醫學
觀察期間以及因政府實施隔離措施或採取其他緊
急措施導致不能提供正常勞動的企業職工，企業
不得依據《勞動合同法》與職工解除合同。

Q17：患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勞動者

醫療期屆滿後，用人單位是否能

解除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合同？

《關於妥善處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期間勞動關係問題的通知》明文規定對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用人單位不得依據
《勞動合同法》第 40條與第 41條與勞動者解除
勞動合同。然而若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或
勞動者有《勞動合同法》中所列舉之情事者，用
人單位仍得解除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合同。

Q18：勞動者因防疫措施被隔離期間勞

動合同到期者，用人單位是否可

終止勞動合同？

根據《關於妥善處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係問題的通知》，對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觸
者在其隔離治療期間或醫學觀察期間以及因政府
實施隔離措施或採取其他緊急措施導致不能提供
正常勞動的企業職工，在此期間，勞動合同到期
的，分別順延至職工醫療期期滿、醫學觀察期期
滿、隔離期期滿或者政府採取的緊急措施結束。

Q19：用人單位是否得因疫情因素進行

裁員？

根據《關於妥善處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係問題的通知》企業因受
疫情影響導致生產經營困難的，可以通過與職工
協商一致採取調整薪酬、輪崗輪休、縮短工時等
方式穩定工作崗位，儘量不裁員或者少裁員。故
政策上是不建議用人單位於此期間進行經濟性裁
員。然而依據《勞動合同法》規定，用人單位發
生生產經營嚴重困難等原因時，符合特定條件與

程式，可裁減人員。故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
用人單位仍得進行裁員。

柒、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與訴訟

Q20：若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發生勞動爭

議，該如何維權？

勞動者得透過多種管道維權，例如與用人
單位協商或請工會或協力廠商共同與用人單位協
商，達成和解。又可依據《勞動法》第 79條，
當事人可以向所在單位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
調解；調解不成的，當事人亦得要求向勞動爭議
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當事人也可直接向勞動爭
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若對仲裁裁決不服的，
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Q21：因疫情影響而無法於勞動人事爭

議仲裁時效內申請勞動人事爭議

仲裁的，仲裁時效該如何計算？

根據《關於妥善處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係問題的通知》，因受疫
情影響造成當事人不能在法定仲裁時效期間申請
勞動人事爭議仲裁的，仲裁時效中止。從中止時
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時效期間繼續計算。
因受疫情影響導致勞動人事爭議仲裁機構難以按
法定時限審理案件的，可相應順延審理期限。

捌、結語

此次疫情兼具複雜性、嚴峻性與長期性，同
時各省份不同的政策與規定也為用人單位與勞動
者在適用上造成挑戰，在地方未有進一步特別規
定的情況下，當爭議發生時，建議勞動者與用人
單位皆以大陸中央法律法規與政策規定為準。由
於防疫期間實屬特殊時期，勞動用工安排亦配合
疫情防控措施而進行諸多調整，相應之法律問題
亦隨之產生，建議勞動者於此期間與用人單位的
協商過程或結果儘可能以書面形式呈現，避免雙
方意思有不相一致之處，同時也保障用人單位與
勞動者雙方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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